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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上海市医院协会会员自律公约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，坚持

医疗机构党的建设引领医德医风建设，加强行业自律，规范会

员执业行为，切实推动医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，上海市医院协

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会员经协商一致达成共识，制定本公约，

并承诺共同遵守。

一、在行医过程中，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严格遵

照医疗卫生法律法规，遵守《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》和

国家卫生健康委“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‘九不准’”、市卫生

健康委“上海市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‘十项不得’”等规章制

度，遵循医学伦理道德，恪守职业道德准则。

二、坚持以人为本、公益为先、协同协作、诚信服务、精

益求精，依法执业的服务原则，尊重患者及家属的选择权、知

情权和监督权，防止医疗服务中出现“生、冷、硬、顶、推”

等不良态度和行为。

三、以《执业医师法》《护士管理法》《药品管理法》等现

行的法律法规、诊疗规范、行业标准及内部制度为依据，经常

性开展合规风险评估，直面行业法规密集的挑战，筑牢医疗风

险“防火墙”，规范诊疗流程，提升医疗质量，构建医患信任。

四、严格遵守药品（含疫苗）和医疗器械（含设备、耗材）

等医疗相关产品采购的各项监管规定，深入开展廉洁行医教育，

自觉抵制医药生产、研发、销售企业或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、

形式给予的回扣、提成，包括财产性利益或其他利益，不索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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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收受患者“红包”，严格遵守商业赞助合规要求，加强防范招

投标环节的利益输送。

五、严格遵守《网络安全法》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等数据保

护法规，规范数据收集、存储、传输、使用流程，严格执行信

息安全应急处置相关规定，积极配合应急响应工作，防范数据

泄露、篡改风险，保障患者个人健康信息完整和隐私安全。

六、规范执业资质管理，杜绝无证上岗、超范围执业，严

格遵循临床诊疗指南、技术操作规范，不开具虚假医学证明，

不违反规定鉴定胎儿性别及非医学需要终止妊娠。坚持合理检

查、合理治疗、合理用药。

七、严格执行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，规范医疗服务价

格公示与收费行为，不超标准收费、分解收费、重复收费、自

定收费标准，加强医保基金使用管理，防范串换诊疗项目、虚

构医疗服务等违反医保政策规定。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，

强化大额资金使用、对外投资、合作项目的合规审核。

八、自觉接受监管机构、行业自律组织、委托人和社会公

众的监督。

九、对违反本公约的会员，协会将按照章程第三章有关条

款规定处理并记入会员诚信档案。会员有义务接受和配合调查。

十、本公约适用于协会全体会员。自取得会员资格之日起，

视为自愿加入本公约，本公约将对其自动生效。

本公约经上海市医院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

正式实施，由协会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

